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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
建議採納首期期權激勵計劃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上海豫園旅遊商城
股份有限公司（一間由本公司持有約 6 8 . 5 2 %權益之附屬公司，並於上海證券交易
所上市（股份代號： 6 0 0 6 5 5））建議採納首期期權激勵計劃（「豫園首期期權激勵計
劃」）。

豫 園 首 期 期 權 激 勵 計 劃 草 案 及 其 摘 要 已 於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網 站（ h t t p : / /

www.sse.com.cn）刊發。

豫園首期期權激勵計劃將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第 1 7章所指的股份期權計劃。因此，建議採納豫園首期期權激勵計劃須待本
公司股東（「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方式批准
後，方可作實。一份載有（其中包括）豫園首期期權激勵計劃詳情及股東特別大會
通告之通函，將按上市規則之規定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
郭廣昌

2 0 1 8年 1 0月 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郭廣昌先生、汪群斌先生、陳啟宇先生、徐曉亮先生、秦學
棠先生、王燦先生、康嵐女士及龔平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章晟曼先生、張化橋先生、張彤
先生、楊超先生及李開復博士。


